
关于抗战前期苏联军火过境

越南的史实订补

刘卫东

内容提要　抗战初期, 中国所购军火曾经越南过境, 但史学界对这一史

实的认识尚不十分清楚, 并且存在某些错误的记述。本文根据原始档案资料,

对 1938 年初苏联军火过境越南的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订正和补充, 主要讨论

了以下五个主要问题:一、关于法国禁令的内容; 二、关于来船的国籍问题;

三、关于在关单上的注语;四、关于该批军火的数量和种类; 五、关于运输的基

本过程。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论述, 纠正了目前记述中的错误,理清了该批军

火过境越南基本过程。

关键词　抗战前期　苏联军火　过境　越南

抗战时期苏联军火由越南过境运输问题, 一直是抗战史研究

中的薄弱环节,其主要原因是资料的缺乏。至目前为止, 已经公之

于世的相关资料仅有以下两种, 其一,是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

南运输处副主任龚学遂所著《中国战时交通史》一书 ; 其二,是原

国民政府兵工署特派员陈修和所撰写的回忆性文章《抗日战争中

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》,该文发表于中华书局 1960年出版的《文

史资料选辑》第 7辑中, 后被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、西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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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《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》。 这两种资料几

乎成为相关论著的唯一引用来源,如台湾学者吴相湘著《第二次中

日战争史》(下) 、王正华著《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》 、大陆

学者徐康明著《中国远征军战史》! 等,都引用了这两种资料。

尽管上述两种资料给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,但它

给人们的仅是这一史事的基本轮廓。苏联军火由越南内运的某些

具体细节, 在学术界的印象仍然十分模糊。有幸的是, 1995年夏,

笔者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到了有关此问题的原始档案, 不仅了解

到苏联军火内运的详细情况,还发现了龚学遂、陈修和两人在记述

中的某些错误。在此,笔者不揣谫陋, 撰成此篇小文, 对这一问题的

某些史实加以订正和补充。

一　关于法国禁令的内容

抗战爆发后, 法国为回避和日本发生冲突, 保护其在越南的殖

民利益,竟然无视国际间的正义原则和中法之间的条约保证, 对中

国所购军用物资实行了限制政策。对法国这一禁令的内容,龚学遂

在其著作中这样记载: “凡我国(中国)军火非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

三日以前由欧购定,或在八月十五日由欧运出者,一律不得通过越

南。”∀ 而西方学者约翰·F·拉费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, 他在其文

章中这样说到:“禁令不适用于中国在 1937年 7月 15日以前订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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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国军用物资,也不适用于中国所购并在 10月 13日以前离开

装船港口的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军用物资。”这两种说法不同之处

是显而易见的。那么, 究竟哪个正确,须借助于档案以及当事人的

回忆来加以印证。

据直接负责越南运输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海防

分处的工作报告,该禁令的内容是:“中国军械如在一九三七年七

月十三日以前由欧购办,或十月十三日以前由欧启运者, 方得由越

南通过。” 再据当时负责办理此项交涉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的

回忆录,有如下明确的记载:“以前我曾听莱热先生说过, 关于过境

运输问题,应按 1937年 7月 13日以前向法国提出的定货合同办

理。只要是在上述日期以前签定的购买军火合同,不应有什么困

难。” 按历史研究 一般原则,档案的记载是最为可靠、可信的,其

次是当事人的回忆。因此,龚学遂和约翰·F·拉费的说法都不完

全正确,而关于法国禁令的正确内容应该是海防分处的档案记载,

即“中国军械如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以前由欧购办, 或十月十

三日以前由欧启运者, 方得由越南通过”。

二　关于来船的国籍

1938年元旦,苏联军火到达越南海防港外。但是,有关著述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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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船国籍的记述却出现了明显的错误。龚学遂在其《中国战时交通

史》中认为是“俄国”船只 , 而台湾学者吴相湘、王正华、大陆学者

徐康明显然是受到龚学遂的影响, 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持同一看

法。 然而,笔者在阅档过程中所发现的直接记载苏联军火过境越

南的有关原始档案中, 如《海防分处工作报告》(全宗 54, 目 1, 卷

44 )、《俄货抢运报告》(全宗 54,目 3, 卷 32)、《西南进出口物资运

输总经理处河内分处经运进口物资报告表》(全宗 54, 目 31, 卷

1365) ,不仅根本没有出现“苏联轮船”或“俄国轮船”一类的字眼,

反而都明确地记载着该批军火是由英国轮船科克伦勋爵号( Lo rd

Cochrane)在 1937 年 11月俭( 28)日才在黑海敖得萨港启航运出

的。除此之外,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虽然没有

提到来船的国籍,但却明确提到该批苏联军火是由科克伦勋爵号

运输的。 因为抗战前期通过越南运到中国的苏联军火只有一批,

所以,龚学遂所言军火和档案记载的军火应该是同一批。据此,可

以断定龚氏关于来船国籍的记载是错误的。

三　关于来船关单上的注语

苏联军火是 1937年 11 月 28日在欧洲启航,于 1938 年元旦

到达越南的。这在事实上明显违背了法国的禁运命令。为了能使

军火尽快通过越南,运到中国,西运处河内分处在来船的关单加上

了注语,才获得法越政府的过境许可。对于这一注语的内容, 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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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叙述是:“此系他轮于八月十三日由黑海运出, 本轮于九月由波

罗的海转运而来。” 但是,现存西运处海防分处档案的记载却与

此有所不同。据海防分处于 1938年 5月所写的《俄货抢运报告》

载;“(黄强和沈铭磐)借用海关电轮驶往海外,当时值风涛险恶,关

员虑艇小倾覆,于未起程以前要强及铭磐先立下死亡不能追究证

书,强与铭磐等以此军械为国家民族生命攸关, 不敢临难而退。迨

至轮旁,因波浪起伏如山,不能悬梯, 乃攀绳而登,向船主取阅运货

关单, 讵系十一月二十八日由黑海出发,适与法政府训令抵触,乃

与船主密商, 于单上增加数语, 作为货经他轮,于十月十日由波罗

的海岸起运, 本轮由中途转载而来者, 即将该货单取回河内,偕同

许总领事念曾星夜往谒当地政府, 将单送阅, 然后始允该轮入

口。” 又据 1940年 11月海防分处结束时的工作报告载:“二十七

( 1938)年元旦,黄处长强即向海关借用小电船一艘, 邀同中央信托

局沈专员铭磐,同赴港外,时值风急浪高,攀绳登轮, 向船主取阅关

单,讵该轮果于十一月俭日由 Oder sa 启行,显于法方命令相违背,

乃商诸船主于提单上注明十月灰( 10)日由欧启轮,至此转运。注妥

后即取提单, 返河内谒见越督。” 从这两件档案资料来看,龚学遂

所言“中途转运”乃是事实, 而“本轮于九月由波罗的海转运而来”

的说法却是错误的。

四　关于军火的数量和种类

龚学遂在其著作中谈到,战时经由越南“除运法国弹械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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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学遂:前引书,第 89页。



外,仅通过俄资二千九百余吨而已” ;而陈修和认为,该批苏联军

火经由滇越铁路运赴昆明的有 2000吨左右,后来又由芒街内河运

至我国广东东兴的有 3000余吨 , 也就是说总共有 5000 多吨。

龚、陈二人对此问题的不同记述,引起了抗战史研究中的一点小小

混乱,即台湾学者吴相湘在其《第二次中日战争史》中采用了龚氏

的说法, 大陆学者徐康明在其《中国远征军战史》中采用了陈氏的

说法。 那么,战时经由越南内运的苏联军火究竟有多少吨和有哪

些种类,必须从原始档案资料中来寻求答案。

据《俄货抢运报告》记载,该批军火入口后, 于 1938年元月 7

日开始由铁路内运国内,至元月 24日法越政府下令停运时止,“半

月之间仅得运货一千五百八十五吨七百八十九公斤”。之后几经交

涉,法越政府同意剩余军火经由海路暗中运中国广东的东兴。于

是,从 3月 28日开始至 4月底, 中国驻越运输人员竭尽全力, 才将

剩余军火完全运入华境, 此次运输 1342. 211吨!, 两次运输加起

来共 2928吨。再据《海防分处工作报告》记载:“计自一月七日至廿

四日前后十八天,适值旧历年关,夫脚难觅,偿共运出一千五百八

十五吨七百八十九公斤”, 而剩余军火“自三月二十八日起至四月

二十四日止, 民船往返十数次,将存货完全运清,并未片刻遇险,且

无丝毫损失⋯⋯统计运货约一千四百吨, 用费仅一万八九千

元。”∀ 除此之外, 《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河内分处经运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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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物资报告表》也记载着该批苏联军火的重量。但是,与上述两件

档案资料不同的是, 它所记载的重量不是 2928吨, 而是 2919吨,

其中 1576. 789吨运至昆明, 1342. 211 吨运至东兴 , 中间有 9吨

的差额。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这一差额的出现,现在还无从得知,

但可以肯定的是, 抗战前期过境越南的苏联军火总共有 2920吨左

右,也就是说,龚学遂的记述是正确的,而陈修和的回忆是错误的。

根据档案记载,此批苏联军火包括以下几种 :

军火名称 数量 军火名称 数量

坦克车 32 辆 平射炮弹 21000 箱

飞机 19 架 飞机炸弹 9300箱

平射炮 50 门 各种机械零件 4100箱

两轮炮弹车 250 辆 巨型工程车 2 辆

机关枪弹 24000箱

五　该批军火的运输过程

龚学遂、陈修和在其著作和文章中对该批军火运输的过程做

了简单的说明,但不能让人窥其全貌。为了弥补龚、陈二人记述的

缺陷,笔者根据《俄货抢运报告》、《海防分处工作报告》两件档案资

料对这一运输过程做如下补充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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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批苏联军火从到达越南到完全运清,共分两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,从 1938年 1 月 7日起至 1月 24日止。在这一阶

段,中国驻越运输人员虽尽到了自己的努力,但因缺乏周密的组

织,使运输陷入极为混乱和无序的状态。1938年元旦,苏联军火被

批准进入海防港, 2日,轮船入口, 4日, 越督允许该批军火过境越

南。此时,西南运输处河内分处 致电广州总处请示运输路线,即

久候未复,加之越南方面催促甚急,河内分处便自作主张, 自 1月

7日起,陆续将军火起运至镇南关存放。1月 9日,西运处总处主任

曾养甫忽然命令将全船物资概运昆明,勿运同登。河内分处只好把

已运至镇南关和同登的物资重新搬上火车,星夜转运入滇。1月 15

日,曾养甫再次命令“将三七平射炮及步机枪商请船主搬上原船,

运至香港,飞机则在河内装配”, 但此时运输开始已有八九天, 各种

物资随起随运,已抵滇境或在途中者各项均有, 根本没有办法开箱

分类。河内分处据实呈报后于 18日奉总处电令停运。19日, 广州

总处电令河内分处:“须与船主交涉驶港,不得畏难推诿, 飞机须在

河内装配, 不得擅运。”22日, 广州总处复令:“除飞机外,余货悉运

昆明。”23日, 又电令:“倘飞机不能在河内装配,概运昆明可也。”

至此,运输路线才最后确定。这种朝令夕改做法,不仅严重影响了

运输的效率, 还致使车站、码头均有军火存放,引起了法国的恐惧,

遂在 24日下令禁止中国使用滇越铁路运输。在18天的时间内,共

运出该批军火的一半左右。

第二阶段,从 1938年 3月 28日起至 4月 24日止。此段运输

接受了上一阶段的教训,组织较为严密,装运、发货、接受和路线的

勘察,都有专人负责,故而运输比较顺利,没有遇到危险, 也没有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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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损失。1938年 3月 24日,由于越督不再允许中国使用滇越铁

路,河内分处便拟用帆船由海路运至东兴,再转入南宁, 但越督对

此仍不同意。经中国外交当局的艰苦交涉,至 3月底巴黎方面才命

令越督放行。尽管如此,越督仍然提出了两个苛刻条件:第一, 帆船

须由外海开行,非遇敌舰或风浪不得由越南领海经过; 第二,货抵

岳山(越南与广东交界处)后,须由外海转入东兴,若由领海内港经

过,须在夜间,并不得片刻停留, 违则没收。3月28日,河内分处将

物资托由海防 P. BRIFFU D运货公司装运,开始运输。运出两批

后,因航路危险,黄强和中国驻越总领事许念曾要求越督修改前述

条件,但没有得到同意。乃于 4月9日至芒街向驻守该地的法国军

官和海关人员疏通,双方达成协议,即货到岳山后,彼等佯装不知,

为我方运输提供方便。至 4月 24日, 剩余苏联军火终于运输完毕。

其运输的批次、时间和数量如下(按南宁支处接货日期) :

第一批 4月 3日晚 炸弹 1000 箱

第二批 4月 7日晚 炸弹 569箱

第三批 4月 9日晚 炸弹 906箱 炮弹 1010箱

第四批 4月 11 日晚 炸弹 1887 箱

第五批 4月 13 日晚 炸弹 2712 箱

第六批 4月 15 日晚 碰火 500箱 炸弹 2099箱

第七批 4月 16 日晚 碰火 300箱 炮弹 2011箱

第八批 4月 17 日晚 枪弹 3805 箱 机枪零件 87箱

第九批 4月 18 日晚 机枪零件 955箱 枪弹 236 箱

第十批 4月 19 日晚 枪弹 2549 箱 机枪零件 177 箱

第十一批 4月 20 日晚 枪弹 3010 箱 炮弹 1066箱

第十二批 4月 21 日晚 炮弹 1258 箱 枪弹 2612箱

第十三批 4月 22 日晚 枪弹 3849 箱 炮弹 607 箱 碰火 134 箱

零件 46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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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批 4月 23 日晚 枪弹 2925 箱

第十五批 4月 24 日晚 枪弹 3433 箱

第十六批 4月 25 日晚 枪弹 120箱

由于抢运剩余苏联军火及时,且没有造成任何损失, 国民政府

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特别奖励有关人员:授予河内分处处长黄强四

等云摩勋章; 南宁支处处长汪英宾四等云摩奖章;河内分处副处长

沈铭磐海陆空军甲种一等奖章;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海陆空军甲种

一等奖章。另外, 还给河内分处科长古国铣等 10人分别颁发了海

陆空军甲种二等奖章一枚, 给河内分处科长吴光先等 9人分别颁

发了海陆空军乙种一等奖章一枚, 给南宁办事员李君华等 2人分

别颁发了海陆空军乙种二等奖章一枚。

(作者刘卫东, 1967年生,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)

(责任编辑: 李仲明)

·144·

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00 年第 2 期


